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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根据全国、省和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,紧紧围绕市委工作

大局，认真扎实地组织开展好“双联系”、代表履职、建议办理等

活动，市级财政预算安排闭会期间代表履职经费，为市人大代表

履行职责、深入选民群众开展服务等履职活动提供保障。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

项目决策依据较为充分，项目实施进度基本明确，项目基本

符合实际需要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

在闭会期间，组织人大代表参加主题活动至少一次、视察活

动至少一次、专题调研活动至少一次、进代表联络站活动至少一

次，不断增强人大代表工作实效，扎实助推梅州振兴发展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根据《梅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市级财政资金整体支

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梅市财评〔2023〕3 号）要求，梅州市

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组织本部门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开展自

评工作，对照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，对自评过程中发现

的问题，及时查找原因，纠正偏差，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论

根据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，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
2022 年度自评得分为 100 分。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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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决策分析

1.项目立项情况

（1）论证决策

项目开展论证充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》、《梅州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

管理办法》和梅州市人大常委会 2022 年代表工作计划，认真做好

市人大“三会”和省人大部署的各项工作，为市人大代表履行职

责、深入选民群众开展服务等履职活动提供保障。自评分数 4 分。

（2）目标设置

项目目标设置合理、完整、可衡量，绩效目标与项目支出内

容相关，充分体现决策意图，合乎客观实际。自评分数 6 分。

（3）保障措施

依据《梅州市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管理办法》，该项目支出结合

实际情况、代表履职活动等因素，按市人大代表人数安排资金，

计划安排合理。自评分数 2 分。

2.资金落实情况

资金分配。根据各县（市、区）市人大代表人数下拨资金，

经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严格审核把关，资金分配合理。自评

分数 3 分。

（二）管理分析

1.资金管理

（1）资金支付

2022 年，该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30.80 万元，实际支出 30.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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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支出率 100%。自评分数 3 分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

项目预算执行规范，资金管理、费用标准、支付符合财政部

门的有关制度规定，会计核算规范，支出凭证符合规定。自评分

数 12 分。

2.事项管理

（1）实施程序

本项目支出均按照有关规章制度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支付，

明确费用支出范围，专款专用。自评分数 5 分。

（2）管理情况

项目事项管理符合规范。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健全完善

经费管理办法，同时，按照预算支出范围对专项维护资金支出严

格把关。自评分数 5 分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.经济性

项目预算安排资金 30.80 万元，实际支出 30.80 万元，预算

执行进度与项目完成进度基本匹配，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。

自评分数 5 分。

2.效率性

项目完成进度达到设定目标。在闭会期间，组织人大代表参

加主题活动 14 次，视察活动 2 次、专题调研活动 5 次、进代表联

络站活动 27 次。自评分数 25 分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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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效果性

经济效益达到预期目标，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切身

利益问题，较好地发挥了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效益。

社会效益达到预期目标，不断增强人大代表工作实效，扎实

助推梅州振兴发展。

可持续发展达到预期目标，通过积极开展集中调研、视察和

代表小组活动，促进代表提出高质量建议，并抓好建议提交和督

办工作。自评分数 25 分。

2.公平性

该项目满意度为 100%。市人大代表履职活动得到保障，代表

对建议办理答复满意率或基本满意率都达 100%。自评分数 5 分。

五、主要绩效

2022 年市财政局下达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闭会期间代表

履职经费 30.80 万元，实际支出 30.80 万元，支出率为 100%。梅

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严格落实工作要求，确保市人大代表的各

项履职活动得到经费保障，提高了活动成效，提升了财政资金的

使用效益。

六、存在问题

无。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专项资金严格按照项目内容使用，做到专款专用，认真抓好

市人大代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，不断提高履职能力，保障代表履

职实效。


	



